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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安

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周燕律师、张鑫律师出席了

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有

关问题，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以及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

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相关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或合法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任何人

不得将其用作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决议一并公告，并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鉴于此，本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及以前所发生的事实发表法律意

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于2017年5月12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告了《关于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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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对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股东大会召

集人、投票方式、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以及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

记方法、会议审议事项等予以公告。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

场会议于2017年6月9日下午14：30在在上海市普陀区桃浦路210号上海宏泉丽笙

酒店会议中心二楼海棠厅召开，由公司董事长涂国身先生主持；公司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其中，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发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时间、方式及内容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

间、地点和内容与《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一致。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经查验公司提供的公司股东名册、参加现场会议股东以及股东代表的身

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文件，并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数

据，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情况如下： 

现场出席本次现场会议并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共1,007名，

均为截至2017年6月5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574,090,36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6.5103%（其中，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

限公司所持48,691,587股为无表决权股份，其实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479,286,251股）。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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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出席会议人员签名及授权委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代表共37名，均为截至2017年6月5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540,670,0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3.8027%。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股东或股东代表参加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数据确认，参加网络投票的股

东共计970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3,420,2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2.7076%。 

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公司聘任的本所律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均

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根据《股东大会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董事会作为本

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表决。 

参与现场投票的股东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全部议案进行了表决，并由股东代

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票、监票。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网络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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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网络投票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全部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和

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

出异议。会议记录及决议均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签名。 

（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审议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67,823,658股赞成，3,296,908股反对，2,969,800股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67,934,258股赞成，2,926,808股反对，3,229,300股弃权。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567,786,467股赞成，3,319,933股反对，2,983,966股弃权。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65,610,289股赞成，5,459,302股反对，3,020,775股弃权。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564,625,130股赞成，7,652,061股反对，1,813,175股弃权。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67,600,574股赞成，3,567,708股反对，2,922,084股弃权。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司201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567,832,152股赞成，4,333,064股反对，1,925,150股弃权。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盈利承诺完成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89,137,723股赞成，3,818,342股反对，1,848,050股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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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国金中安消

增持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回避表决。 

9、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

相关专项审核服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571,475,746股赞成，1,676,070股反对，938,550股弃权。 

10、未审议通过《关于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应补偿股份处置的议案》 

表决结果：8,591,934股赞成，86,086,526股反对，125,655股弃权。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国金中安消

增持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回避表决。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回购注销或股份赠

送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566,955,720股赞成，5,650,331股反对，1,484,315股弃权。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的议案》 

表决结果：569,482,469股赞成，2,718,608股反对，1,889,289股弃权。 

经核查，除议案10外，其他议案均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2以上通过，其中，议案5、议案7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8、议案

10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5、议案

7-议案9及议案12已获得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通过。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修改

原议案或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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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 

 


